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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执行和解与执行程序的关系
———兼评«强制执行法(草案)»第２４条

隋璐明
(山东师范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３００)

摘　要:«强制执行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已公布,执行和解作为我国特有的制度予以保留,并且作了新规定.然

而,这些新规定却存在条文之间相互矛盾以及未厘清执行和解协议与执行程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其原因在于

研究视角集中在概念、性质、效力的分析框架,迁就司法实践并倚重实体法思维,及受到短时间解决执行难的政

策影响.以程序法思维及原理作为指导,执行和解的逻辑基点为限制性执行和解,本质为申请执行人对执行名

义所载债权的部分放弃而非对执行债权主体和内容的实质性变更,既不具有执行力也不可另诉.在执行体系

中,执行和解应定位为补充性制度,相较执行和解而言,执行当事人应优先适用撤销执行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

执行担保、债务人异议之诉等制度或拍卖变卖等执行措施实现执行目的.因执行和解阻碍执行且其效力是否履

行不具确定性,会引发执行中止.若不履行的,当恢复执行且不可另诉;若履行完毕,当终结执行.

关键词:限制性执行和解;执行债权的部分放弃;强制执行法;执行程序

中图分类号:D９２５．１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Ｇ７６９９(２０２２)０６Ｇ００４６Ｇ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Ｇ０９Ｇ１１

作者简介:隋璐明(１９８９—),女,山东东营人,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①　张卫平教授早在«执行和解制度的再认识»一文中,提出了执行和解与执行程序的关系属于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本文认为执行

和解与执行程序的关系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执行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与执行程序的关系,是裁定中止还是终结执行;第二,达成

执行和解协议后,执行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时与执行程序的关系,是恢复执行还是终结执行;第三,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与执行程序的

关系,不存在分歧,即为裁定终结.目前存在认识上的变动、争议和冲突较多的为第一方面.

②　就执行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与执行程序的关系,«民诉司法解释»第４６４条规定或裁定中止或终结执行;«执行和解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２条规定可以裁定中止;«强制执行法(草案)»第２４条第２款规定可以裁定终结执行.

执行和解制度是我国特有的制度.它一直备受关注并被寄予厚望,虽经历了由简入繁的认识、实践

和立法过程,但仍不尽人意,这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以下简称«强制执行法(草
案)»)条文之间的矛盾,以及自１９８２年到２０２２年该制度变动频繁、争议不断、前后冲突中可窥一斑.首

先,依据«强制执行法(草案)»第２４条、第８３条及体系解释、文义解释,执行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法院

可在执行当事人履行完毕或撤回执行申请后终结执行,终结执行的应当解除执行措施;然而,第２４条第２
款后段却规定即使终结执行的,未经申请执行人同意也不得解除强制措施,该削足适履的规定与第８３条

第２款终结执行当解除执行措施的规定存在矛盾.其次,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

简称«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制定主体和«强制执行法(草案)»的起草主体皆为最高人民法院,且
皆未上升为法律,但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和解协议与执行程序的关系问题,① 存在认识上的变动、争议和

冲突,由中止或终结的二元模式转向要么中止要么终结的一元模式② .制度设计及立法的困境与理论研

究的视角集中、人为复杂化、过度倚重民事实体法的理论忽视程序思维、短时间解决执行难的司法政策等

不无关系.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分析执行和解制度发展至今,虽然研究不少但仍扑朔

迷离、存在矛盾的原因,如执行和解与执行程序的关系问题;第二,以目前学界和实务界的研究现状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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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分析确定执行和解制度的逻辑基点,并在此基础上论述执行和解的效力;第三,从执行和解制度的定

位、裁定终结执行和中止执行的程序原理分析执行和解与执行程序的关系,并依据原理对«强制执行法

(草案)»第２４条提出完善建议;第四,对执行和解制度与民事强制执行程序的体系化等研究面向予以展望.

一、执行和解制度现状的成因分析

已有研究成果早已关注到执行和解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如“制度设计存在缺陷”[１]６、“高和解率、高
反悔率”[２]等,希望借助制订强制执行法的契机,促进制度完善.尽管学界、实务界已经作了很多努力,包
括运用法规范分析和法社会学分析方法寻求制度完善之道,抑或利用历史梳理[３]或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

建议,或通过构建特殊的执行和解、广义的执行和解的概念并借类型化的方式使复杂和“超重”的执行和

解得以类型化.然而,执行和解与执行程序的关系依然存在问题,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具体如下.
(一)研究视角集中且过于倚重“概念、性质与效力”的分析框架

针对执行和解制度研究的论文很多,较为权威的论文虽研究方法各异、研究者既有理论专家也有实

务专家,但始终集中于“概念、性质与效力”的框架,其中效力问题集中在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具有强制执行

力和可诉性上,主要适用于执行当事人反悔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形.如通过介绍扩张性执行和解和限制

性执行和解的概念,论证执行和解当为限制性为宜,进而以自由处分实体权利的意思自治和执行法院的

公权认可作为执行和解为“一行为两性说”的说理依据,随后顺理成章地主张执行和解协议具备强制执行

力,即当执行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时,执行和解协议也可作为执行依据,由执行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

再如先从梳理立法的历史角度等论证执行和解乃私权性质,然后通过思辨已有私法学说的不足得出文章

主旨,即执行和解的效力应依实际情况分类认定,不应一刀切;也有依据现有实践构建狭义和广义执行和

解协议的概念,在皆认可正当性的同时,分别探究两种类型的可诉性.

然而,执行和解与执行程序的关系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执行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时,法院当裁定

中止抑或终结执行? 什么情况下适用中止? 何时宜终结? 中止后解除执行措施的正当性为何? 终结后

不解除执行措施正当性为何? 当然,这些问题与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存在一定的关系,若执行和解协议

具有强制执行力,法院裁定终结即可,债权人再依执行名义申请强制执行的,债务人可提起异议之诉排除

执行.但该观点存在如下问题:第一,执行和解协议与执行程序的关系问题具有独立性,执行和解协议是

执行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合意,生效后必然会对原执行程序产生影响,是裁定中止、终结执行抑或

两者皆可,除执行和解的效力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方案的选择;第二,裁定中止或终结执行程序后,法院

是否解除执行措施,当依裁定中止、终结执行的执行原理分析,与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无关.
(二)迁就司法实践且倚重实体法思维使执行和解制度复杂化以至于“超重”

检索裁判文书网中有关执行和解协议的执行案件,发现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丰富多元,不仅包括对

执行债权的变更、履行,也有对程序事项的约定和执行担保等内容.实务部门的专家将其类型化为狭义

和广义的执行和解,前者指与执行依据中的执行债权保持一致并约定中止执行的协议,类似于限制性执

行和解,后者则指允许第三人加入作为新的执行当事人或以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取代原执行依据的执行债

权并约定中止或终结执行的协议,包括狭义的执行和解和扩张性执行和解.[４]１３１概念是对司法实践的抽

象概括,其正当性依赖于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和«强制执行法(草案)»的认可.显然,现有研究和立法

草案比较迁就司法实践并倚重实体法思维,进而通过类型化的方法使执行和解制度复杂化.由此,执行

和解与执行程序的关系问题也变得扑朔迷离,这点可从早期立法中执行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即可裁定终

结执行,而后则涉及裁定中止或终结执行及执行措施的解封与否等内容的变迁中得到印证.

以程序视角审视,执行和解制度是民事执行程序中的制度,而民事执行的目标是高效地实现执行依

据确定的执行债权.以民事判决为例,原则上执行依据是经纠纷解决的相对性原则及程序保障而形成

的,既判力具有相对性,除扩张情形外,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和主观范围分别为执行依据确定的执行债权和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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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执行力亦然.广义的执行和解通过引入第三人及任意变更执行债权的权利义务,突破了纠纷解

决的相对性原则,以一次性解决纠纷的理念将新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引入执行程序,不仅与强制执行程

序快速实现执行债权的理念相悖,也使执行程序异化为触发新实体权利义务纠纷的起点.故此,广义的

执行和解因引入第三人、执行担保等使得执行程序变得异常复杂,更使执行和解“超重”,影响执行和解制

度及执行程序的高效运行.毕竟执行和解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变通的方法快速实现权利、终结纠纷,而
非通过引入新实体权利义务关系拖延执行、引发新纠纷.

(三)受短时间解决执行难的政策性目标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６年提出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并于２０１９年发布«人民法

院执行工作纲要(２０１９Ｇ２０２３)»,指出确保“３＋１”核心指标高标准运行,其中就包括三年的执结率超

８０％.①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执行立案、结案意见»)第

１４条,执行完毕、终结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等可作为结案方式,以上结案方式皆与执行和解制度存在关

联,即“执行和解具有特殊的结案意义”[５].具体而言,被执行人按照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法院的结案方

式为执行完毕;执行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申请执行人撤回执行申请的,法院的结案方式为终结执行;

和解协议尚未履行完毕但被执行人无财产可执行的,法院的结案方式为终结本次执行.依据«执行立案、

结案意见»第２３条的规定,中止执行、暂缓执行等不以结案处理.仅从执结率超８０％的数据要求上分析,

法院应当尽量使执行和解的案件执行完毕、终本或终结,并减少适用中止执行、暂缓执行的裁定.由此,

即可理解为何«强制执行法(草案)»将执行和解与执行程序的关系直接规定为裁定终结和另诉而回避执

行中止,尽管该规定会引发如何与«民诉司法解释»第４６４条②所规定的裁定中止进行衔接的问题.然

而,执行结案与执行债权人权利的实现并不对等,有时它仅意味着为执结率的分子贡献数值.执结率达

标虽然有助于执行政策的实现,但对于历经民事纠纷解决程序而取得执行依据的申请执行人而言,并无

多少意义.

二、执行和解的逻辑基点

前文已述,«强制执行法(草案)»中关于执行和解的相关条文存在冲突且未厘清执行和解与执行程序

的关系,原因在于理论研究视角的集中、研究过于倚重司法实践和实体法思维及受解决执行难政策的影

响,进而使得执行和解逐渐复杂化并“超重”.谭秋桂教授在«民事执行法内容确定立法技术的四对关系»

的讲座中指出执行和解的复杂化会影响该制度的适用率,减损制度优势.本文认为从审判与执行的关

系、执行原理及执行制度的科学性与体系性等角度分析,“超重”的执行和解制度存在亟需反思之处,即在

民诉原理的指导下化繁为简达到“减重”和“瘦身”的目标,以便实现该制度的健康运行.
(一)执行和解的类型选择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学界和实务界皆对执行和解作了较为宽泛的界定,划分的类型较为繁杂,比如限

制性执行和解与扩张性执行和解、狭义的执行和解与广义的执行和解、一般的执行和解与特殊的执行和

解.除少部分学者仅认可限制性执行和解的合法性外,大部分学者和实务专家基于对司法实践的认可及

民事实体法理论的论证,倾向采纳扩张性执行和解或广义的执行和解或一般与特殊的执行和解.那么,

我国执行和解制度当采纳少数说还是多数说,亟待厘清.

１．执行和解的类型化梳理

限制性执行和解是指以申请执行人作出让步进而利于被执行人的代价换取债权的快速实现,具体而

８４

①

②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２０１９—２０２３)»[EB/OL]．[２０２２Ｇ０８Ｇ１３]．https:∥www．court．gov．cn/shenpanＧxiangqingＧ
１６３１４２．html．

«民诉法司法解释»第４６４条规定:“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后请求中止执行或撤回执行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

中止执行或者终结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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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指从履行数额、履行方式、时间等方面对执行债权的实现予以改变,本质上属于申请执行人对执行依

据确定债权的部分放弃;扩张性执行和解则指利于执行债权人的和解,是“降低或取消权利实现的法定一

般要件或特殊要件”[１]１１,如引入第三人提供担保等.狭义的执行和解是指“执行当事人对执行债权的内

容与方式进行变更,并约定可以中止执行的协议”[４]１３１,一般不利于执行债权人;广义的执行和解是指可

以对执行债权作出实质性变更、约定放弃、另设权利义务,并约定可中止或终结执行的协议.一般的执行

和解是指执行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时可申请恢复执行的协议,该协议以新债清偿为理论依据;特殊的

执行和解是指执行当事人约定可以替代执行债权或选择是否实现执行债权的协议,该协议以债务更新或

选择之债作为理论依据.[６]综上,限制性执行和解约等于狭义的执行和解、一般的执行和解.«强制执行

法(草案)»第２４条第１款规定执行和解不受执行债权的约束,可以变更执行债权的内容和主体,即为认

可执行当事人对执行债权的实质性变更等.可知,该条款采纳了广义的执行和解、扩张性执行和解或一

般的执行和解、特殊的执行和解,内容较为复杂.

２．宜采限制性执行和解的原因

基于以下几点原因,笔者赞同我国执行和解的定性为限制性执行和解.第一,避免民事诉讼等纠纷

解决机制的空转.民事执行依据是通过民事诉讼等纠纷解决机制获取的公文书,如果开启执行程序后,

允许执行当事人实质性的变更执行依据所载的执行债权,如引入第三人、另设和解债权等,势必减损民事

诉讼等的功效及公信力,毕竟不可执行的债权与空头支票无异.以获取民事判决的民事诉讼为例,执行

当事人通过诉讼化解纠纷、维护权利等诉讼目的必然遭受冲击,民事诉讼失去意义,从长远看,甚至会损

害司法公信力.第二,避免减损执行和解制度的优势.执行程序以效率为价值目标,但执行和解为阻却

执行程序影响效率的制度,会拖延执行,若采广义的执行和解,就意味允许执行当事人利用和解债权、通
过另诉开启新的纠纷,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对于执行债权人而言,可能会忌惮高维权成本而选择少

用,对于执行债务人而言,可能会将此制度作为拖延执行的策略,尽管对于法院而言,可以裁定终结进而

结案.第三,实现化繁为简为执行和解制度“减重”“瘦身”.广义的执行和解制度之所以“超重”可归结为

人为的复杂化,具体表现为将可通过申请撤回执行、执行担保、变更追加当事人、对不动产执行等制度解

决的问题添加到广义的执行和解中,并以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执行担保条款、引入第三人、以物抵债等方

式呈现.以执行当事人在执行和解中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为例进行分析,若该物为执行债务人所有,法
院可以通过执行程序中对动产、不动产采取执行措施实现执行债权;若该物为第三人的担保物,执行法院

可以通过执行担保制度暂缓执行;若该物为第三人所有,则可通过变更追加当事人程序实现对物的执行,

完全没必要硬套执行和解制度.之所以将其他制度纳入执行和解,原因在于可以阻碍执行程序的进行并

快速结案,而非迅速实现债权人的权利.第四,实现与执行中止和执行终结等执行原理与程序的协调.

以往的研究倚重实体法思维,并以实体法理论作为论证执行和解协议不同类型的正当性基础,却忽视了

从程序的视角反思执行和解与执行程序的关系.
(二)限制性执行和解的理论分析

虽然执行当事人有权依据意思自治原理对执行依据确定的执行债权自由处分,且依实体法原理分析

限制性执行和解也具正当性,但考虑到执行和解制度是在执行程序中发生的,与执行中止、暂缓执行皆有

阻却执行的效果.[７]换言之,执行和解制度与执行程序高效低耗实现执行债权的目标存在紧张关系.因

此,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不仅需要实体法思维,也要从程序的视角厘清执行和解制度与执行程序的

关系.那么,何为执行和解与执行程序的关系? 执行和解与执行程序的关系是指执行当事人经合意达成

执行和解协议后及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过程中因执行当事人反悔、对正在进行的执行程序产生的影响,

包括中止执行程序、终结执行程序和暂缓执行程序,同时也包括对执行措施的影响.① 虽然执行和解与执

９４

① 因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即可裁定终结执行不存在争议,所以在此不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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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序属于各自独立的问题,但执行程序仍与执行和解协议本身是否具备执行力和能否引发另诉有关,

故此,下文将首先分析限制性执行和解协议的理论与效力.

１．限制性执行和解的理论之争

限制性执行和解的理论争议集中于内涵、外延及是否具备执行力等方面.

首先,就内涵而言,张卫平教授赞同将限制性执行和解作为执行和解制度的逻辑基点,并认可执行和

解协议不可另诉或仲裁,原因在于不具诉的利益.[１]１４另有学者主张,执行和解为债的更改和变更,更改指

履行时间和方式的变化,变更是指执行债权内容的变更,因对和解债权另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故执行

和解不具另诉的效力.[８]有观点认为后者认可执行和解不具可诉性,实际上就是认可了限制性执行和解.

换言之,限制性执行和解的内涵为执行债权内容的变更,然而前文已述,限制性执行和解不包括执行债权

的内容变更,那么,限制性执行和解的内涵为何?

其次,有关限制性执行和解的外延,张卫平教授认为其包括“实体请求权的全部、部分放弃及实体请

求权实现的期限、方式方法等”[１]１３,但有观点认为该范围太广,且应从正反两方面界定执行和解的外延.

再次,张卫平教授认为因尊重私法自治及法院或仲裁机构认可的原理和程序,当承认执行和解协议

具备执行力,而债务人不履行时,债权人可将执行和解协议作为执行依据启动强制执行.[１]１１反对观点认

为,执行和解的合法性理论为新债清偿,若被执行人自觉履行义务,执行程序会因债务履行完毕而终结,

如被执行人不履行新债,则会恢复原执行依据的执行,因此执行和解不具执行力.综上,限制性执行和解

的执行力问题仍然存在争议.

２．限制性执行和解的概念与执行力

就内涵而言,本文主张限制性执行和解不包括执行债权内容的变更,执行债权内容的变更属于广义

的执行和解所涵盖的范畴.以买卖合同纠纷为例,执行债权为解除合同后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和解债权

为继续履行合同请求权,后者构成对前者的实质性变更,以旧诉讼标的说分析,后诉与前诉的给付请求权

和诉讼标的不同,并不构成重复诉讼,故执行当事人有权通过另诉寻求救济.但限制性执行和解协议不

具另诉效力,否则就与执行程序应快速实现权利、解决纠纷的目标相悖.因此,限制性执行和解不包括对

执行债权内容的变更,确切地说,对执行债权内容的变更不属于限制性执行和解.

就外延而言,本文认为限制性执行和解的外延宜从正反两方面界定,正面包括执行债权的部分放弃、

执行债权履行时间与方式的约定,反面是指不包括执行债权的全部放弃、引入第三人、以物抵债等构成对

执行债权变更的内容.原因在于:第一,全部放弃执行债权的,执行债权人可以通过申请撤销执行的方式

解决,而无需通过执行和解制度;第二,执行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协议的,执行当事人可依物的归属通过

对动产和不动产的执行、执行担保、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等制度加以实现,而无需通过执行和解实现,毕
竟执行和解阻碍了执行程序的进行,宜少用慎用;第三,引入第三人可通过执行力扩张的原理和变更追加

执行当事人或执行担保制度解决.

就执行力而言,本文认为限制性执行和解协议不具执行力.原因如下:第一,从制度运行成本的角度

分析,如果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就意味着有两个执行依据,待执行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若执

行债权人再以原执行依据申请执行的,执行债务人当以债务人异议之诉的方式寻求救济,一来债务人异

议之诉缺乏直接的法律规定,二来通过异议之诉维权成本较高;第二,从«强制执行法(草案)»的规定分

析,执行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并不属于第１３条第２款①规定的第１项至第４项,是否属于第５项,依据

文义解释,尚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第三,从公平角度分析,若赋予限制性执行和解执行力会使执行债权

０５

① «强制执行法(草案)»第１３款第２项:“执行依据包括下列生效法律文书:(一)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决定、支付

令;(二)仲裁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作出的仲裁裁决、调解书;(三)公证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作出的赋予强制执

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四)人民法院作出的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国外仲裁机构仲裁裁决的裁定;(五)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的其他民事生效法律文书.”



隋璐明　　论执行和解与执行程序的关系

人在实体权利的实现内容及时间上双重受损,使执行债权人与执行债务人的权益失衡,原因在于限制性

和解协议本就利于债务人,赋予执行力后不仅使债权人原有的实体权利受损,也令迟延实现权利正当化.

相反,若不赋予和解协议执行力且恢复执行原执行依据时,尽管实现执行债权的时间有所迟延但债权人

的实体权利没有受损.

三、执行和解与执行程序关系的分析及完善路径

(一)执行和解应定位为补充性制度

受解决执行难政策及执行和解制度“超重”的影响,执行和解在执行程序中备受重视,不仅解释了实

践中的“高和解率”,也解释了为何执行和解的立法愈加复杂且更强调运用执行终结而回避执行中止.然

而,从执行原理上分析,执行和解是与执行中止、暂缓执行并存的妨碍执行程序进行的制度,其与强制执

行乃高效低耗实现债权的目的和价值是相悖的,因此与实现执行债权的执行措施及其他制度相比,执行

和解制度的定位当以补充性为宜.

补充性的定位是指,在执行程序中,当执行和解制度与撤回执行申请、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执行担

保等制度及拍卖变卖等执行措施的效果相同或相近时,应当优先适用其他执行制度而非执行和解,只有

在其他执行制度难以适用或达不到效果时,才可适用执行和解.确立执行和解补充性制度定位的原因在

于:第一,防止执行当事人通过执行和解制度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民诉司法解释»第４８９条规

定,执行当事人可不经拍卖、变卖的执行措施,直接达成以物抵债的执行和解协议,该条确立了执行和解

协议优先适用的定位.司法实践中,若执行债务人存在若干执行债权人的情况下,执行债务人为阻碍已

查封财产的在先执行债权人实现债权,会通过以物抵债的和解协议与尚未查封财产的在后的执行债权人

达到迅速转移财产的目的,即使在先的执行债权人最终获得救济,也需耗费大量时间、金钱等成本通过异

议、复议和申诉等加以实现.① 相反,如果没有该规定,在后的执行债权人完全可以通过轮候查封、拍卖

变卖时申请参与分配等方式实现权利,进而避免发生侵害其他执行债权人权利的现象.第二,防止拖延

执行程序的高效运行并延误权利的及时实现.以引入第三人偿还执行债权为例,申请执行人完全可以通

过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制度实现增加执行债务人的目的,如果优先适用执行和解制度并在执行和解中

约定由第三人还债的,协议达成后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因执行和解协议尚不具备法定的执

行力的情况,申请执行人不得不重新申请或恢复原有执行依据,由此,申请执行人权利及时实现的目标定

会受到负面影响.第三,有助于限制性执行和解作为执行和解制度的逻辑基点.只有将执行和解的定位

确定为补充性,才能在洞悉广义的执行和解不具合理性的同时,围绕高效实现执行债权的目标分解广义

的执行和解制度,实现执行和解制度的化繁为简.
(二)执行中止与执行终结的比较分析

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制度定位角度,执行和解制度都当以限制性执行和解为宜,即通过改变履行

方式、时间等要素实现对执行债权的部分放弃.以往研究过度倚重实体法思维,下文将从程序法的视角

厘清限制性执行和解与执行程序的关系,表现在两方面:一者执行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后,当裁定中止抑

或裁定终结? 什么情况下解除执行措施? 二者当执行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后,当恢复执行抑或终结执

行?

１．执行中止的理论分析

执行中止又称为强制执行程序的停止,是指因法定事由的发生,经法院审查后裁定停止强制执行程

序的续行.因执行程序以迅速实现执行债权为目标,而执行中止会延误该进程,故必须具备法定的原因.
«民事诉讼法»第２６３条规定如下事项构成执行中止的事由: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一方当事人死

１５

①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２０２１)最高法执监４２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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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利承担义务、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终止未确定承受人、申请人同意延期等;«强制执行

法(草案)»第７７条又增加受理破产申请、法院决定对执行依据再审及执行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事

由.依据文义解释,可将引发执行中止的原因予以类型化:第一,执行程序开启后因法律事实的发生导致

执行当事人暂不确定;第二,执行程序开启后因当事人申请救济等导致执行依据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的状

态;第三,执行程序中需要维护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第四,申请执行人同意.

执行中止的构成要件需要解决谁启动、是否审查、如何审查、如何救济等问题.依职权抑或处分主义

的不同,执行程序的进行可分为法院依职权开启和执行当事人开启.从历史维度分析,我国强制执行法

的立法理念逐渐由职权主义向处分主义转变,具体表现为由«民事诉讼法»第２４３条第１款①规定的当事

人申请执行和审判员移送执行的二元并列模式,转变为«强制执行法(草案)»第３５条第２款②规定的原则

上由当事人申请但公益类案件由审判机构移送执行的原则加例外模式.依此趋势,执行中止的启动当由

执行当事人申请开启,法院审查的事项为是否构成法定的执行中止的事由.因执行中止为程序事项,故
救济程序当为异议、复议而非诉讼.依比较法上的经验,中止执行的效力表现为停止执行程序、保持已有

执行措施、其他债权人仍可申请执行、执行债权人有权撤回执行中止的申请等.[９]１５２待引发执行中止的事

由消灭时,视情况可恢复执行程序或终结执行.

２．执行终结的理论分析

执行终结为执行程序的完结,既包括因执行债权完全实现而导致的终结,也包括虽未完全实现债权

但因再无执行可能性和必要性而导致的终结,再无执行可能性是指无财产可供执行等情况,无必要性则

指申请执行人放弃执行等情况.执行理论认为,导致执行终结的原因有:执行依据所确认的执行债权完

全实现、执行依据所确认的执行债权部分实现且再无财产可供执行、执行当事人撤回执行申请等[９]１６３Ｇ１６４.
«强制执行法(草案)»第８３条规定的导致执行终结的原因更广泛:执行债权完全实现,其中执行债权包括

执行依据确认的执行债权和执行和解约定的和解债权;执行当事人死亡或终止且无财产无继受主体;执
行依据被撤销或裁定不予执行;执行当事人撤回执行申请;执转破;终结本次执行后五年未发现财产;特
定物灭失.可见,导致执行终结的原因取决于以下五种:执行债权是否完全履行完毕、执行债权是否可能

实现、执行债权人是否放弃、执行依据是否有效、是否转入破产.依据法律的规定,执行终结后应当解除

已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

就执行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后,法院当依申请裁定中止还是依申请裁定终结而言,依据上述比较分

析,本文赞同裁定中止.原因如下:第一,执行和解的本质为执行债权人对执行债权的部分放弃,而非全

部放弃;全部放弃的,自然没有执行的必要,属于裁定终结执行的原因;执行和解为部分放弃,暂且不论执

行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否真实,即便真实合法,不排除执行当事人反悔不履行的情况;即便债务人有权以债

务人异议之诉对抗原执行依据,结果同样不具确定性,即原执行依据与执行和解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

执行依据效力不确定的,适用中止.第二,执行和解的目的是通过执行债权人让利的方式迅速实现债权,

这不仅意味着执行债权尚未实现,进而不适用裁定终结,也意味着通过让利增强强制执行的可能性,同时

执行债权人并不放弃执行,因此,执行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的,强制执行程序既有执行的必要也有执行的

可能,且执行债权尚未实现,法院当裁定中止.就执行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时,法院是恢复执行还是裁

定终结而言,本质上为执行和解是否具有执行力和另诉效力,因和解协议与执行依据中的诉讼标的同一,

因此不可另诉,同时赋予执行和解执行力不具合法性基础,另外执行当事人不履行不代表执行不具必要

性和可能性,因此,当恢复执行.

２５

①

②

«民事诉讼法»第２４３条第１款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
«强制执行法(草案)»第３５条第２款规定:“义务人未依法履行的,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公益诉讼等的执行依据,也可

以由审判机构移送执行机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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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执行和解的立法建议

１．执行和解阻碍执行且是否履行不具确定性

引发执行中止的事由为法律事实(包括事件和行为),法律事实能引发执行当事人的不确定、执行依

据效力的不确定和案外第三人对执行标的权益分配的争议.而引发执行终结的法律事实为执行债权或

和解债权已实现、已无执行可能、执行依据已失去效力、执行债权人放弃等.经比较,引发执行中止和终

结的事由存在以下差异:第一,执行中止的事由构成执行障碍,阻碍执行程序的进行;执行终结的事由会

产生结案的法律效果.第二,执行中止构成执行障碍的原因在于执行程序进行与否具有不确定性,是否

进行取决于事由的后续发展,如执行债权人死亡后,需要明确是否有继承人继承执行债权人的财产,若有

需要在变更执行当事人后继续执行程序;若没有则需要裁定终结执行程序;而引发执行终结的事由是确

定的,部分事由是中止事由发展后的结果,如执行债权人已死亡但既无继承人也无财产.

对执行和解而言,首先它发生于强制执行程序的进程中,因执行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而不得不阻碍

原有执行程序的进行,其属于阻碍执行程序的事项而非终止事项.其次执行当事人是否履行执行和解协

议属于不确定的事由,如果执行当事人依约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法院会依法律规定裁定执行终结,若执行

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则依据新债清偿的原理,法院当恢复原强制执行程序.综

上,执行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属于引发执行中止的事由.

２．对«强制执行法(草案)»第２４条的评析与建议

«强制执行法(草案)»第２４条第１款将执行和解的逻辑基点定位为广义的执行和解,既包括执行债

权主体———执行当事人的变更也涵盖执行债权内容的变更.但是,理论上执行和解的逻辑基点当为限制

性执行和解,不包括执行债权的实质性变更,而是执行债权人对执行债权履行时间、方式的改变,本质为

执行债权人对执行债权的部分放弃.因此,建议将第２４条第１款改为“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协议放弃部分执行债权.”

第２４条第２款规定执行和解与执行程序的关系为执行终结,且未经执行债权人同意不得解除执行

措施.此规定不仅单一也过于笼统,且执行终结与不得解除执行措施存在矛盾.经理论分析,执行和解

与执行程序的关系为:首先,执行和解阻碍执行且是否履行不具确定性,因此属于引发执行中止的事由,

不解除已有执行措施,如查封、扣押等;其次,被执行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因执行和解

不具执行力和另诉的可能性,当恢复原有执行程序.故此,建议改为“执行中,和解协议提交人民法院并

经双方当事人认可,或执行员将协议中关于申请执行人放弃部分债权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经执行当事人签

字或盖章的,执行法院当依申请裁定中止执行,若执行债务人履行完毕的,执行法院裁定执行终结,解除

执行措施;若执行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的,则恢复原执行程序,已履行部分予以扣除.”就第３款而

言,因限制性执行和解不可另诉,故建议删除.

结语

执行和解制度属于我国比较有特色的制度,经历了由简入繁的立法过程,然而,结合程序法的视角及

民事诉讼原理分析,现有关于执行和解的规定仍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本文以执行和解与执行程序的

关系作为切入点,反思«强制执行法(草案)»的相关规定,认为执行和解制度的逻辑基点当为限制性执行

和解,同时明确执行和解制度的补充性定位,这既有助于执行和解制度的“减重”和“瘦身”,也利于执行和

解制度在强制执行程序中更好地发挥优势.唯有此,才能协调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和强制执行程序之间

的关系,才利于实现执行制度本身的科学化和体系化.当然,研究执行和解制度的面向比较多元,并不局

限于其与执行程序的关系,比如文中论证较少的执行和解与变更追加当事人、债务人异议之诉等其他执行制

度的关系、执行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运行的效果与制度初衷的关系等,这都将成为后续研究的方向.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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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lationshipBetweenEnforcementConciliationandEnforcementProcedure:

ACommentonArticle２４oftheCompulsoryEnforcementLaw (Draft)
SUILuming

(LawSchool,ShandongNormalUniversity,Jinan２５０３００,China)

Abstract:TheCompulsoryEnforcementLaw (Draft)hasbeenreleasedforcomments,andenforcementreconciliationasa

uniquesystemisretainedinChina,butthedraftstipulatesnewprovisions．However,therearecontradictionsamongthenew

provisions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enforcementreconciliationandenforcementprocedureisnotclarified．Thisisbecausethe

researchperspectivefocusesontheanalyticalframeworkofconcept,natureandeffectiveness,givesprioritytojudicialpracticeand

substantivelawthinking,andisaffectedbythepolicyofsolvingtheproblemofenforcementinashorttime．Guidedbythelogic

andprinciplesofprocedurallaw,enforcementreconciliationshouldberestrictive,thatis,thepartialwaiverofthecreditor’sright

bythecreditorratherthanthesubstantivechangeofthesubjectandcontentofthecreditor’sright,whichisneitherenforceable

noractionable．Intheenforcementsystem,enforcementreconciliationshouldbeasupplementarysystem．Compared with

enforcementreconciliation,theenforcementpartiesshouldgiveprioritytothecancellationofenforcementapplication,changeand

additionoftheparties,enforcementguaranteeandothersystemsortakeenforcementmeasures,includingtheauctionandsale,to

achievethepurposeofenforcement．Theenforcementwillbeterminatedwhenenforcementconciliationishinderedanditsvalidity

andperformanceareuncertain．Iftheenforcementisnotperformed,itshallberesumed,unactionable;Iftheperformanceis

completed,theenforcementshallbeterminated．

Keywords:restrictiveenforcementconciliation;partialwaiverofthecreditor’sright;compulsoryenforcementlaw;enforcement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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